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7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9月1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09

月19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6450�

20.7672�

34.3820�

15.0355�

11.7541�

15.2672�

12.5557�

13.4028�

10.7763�

5.7539�

10.4698�

10.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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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9月17日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9月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7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15：00至2019年9

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杨仁贵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23,667,81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2,497,5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64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2,252,3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040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2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2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公司为乌兰察布市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2,497,580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512,252,380 99.9522%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86,600 0.0169% 158,600 0.0309% 0 0.0000%

累计投票结果 512,338,980 99.9691% 158,600 0.0309% 0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股） 69,460,495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69,301,895 99.7717% 158,600 0.2283% 0 0.0000%

是否通过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波、龚莹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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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备考审阅报告之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广西河池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备查审阅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阅字（2019）第102001号]。

经过事后复核，需要对上述文件进行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之“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之“（一）交易情况说明”（第5页）。

更正前：

河池化工公司拟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 向河池鑫远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000.00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更正后：

河池化工公司拟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0,000,000.00元，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二、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之“三、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第11页）。

更正前：

本次备考合并财务报表2018年度考虑了河池化工公司向河池鑫远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120,000,000.00元，其中：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104,506,371.42元；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7,

493,628.58元；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8,000,000.00元。 同时考虑了河池化工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南松医药公司93.41%股权， 交易价格中的161,702,419.79元以河池化工公司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余104,506,371.42元由河池化工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考虑了河池化工公司2018年实际发生1,979,716.98元；2019年1-5月实际发生71,226.43元，其余本次交易的

中介费用没有考虑。

更正后：

本次备考合并财务报表2018年度考虑了河池化工公司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20,000,000.00元， 其中：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104,506,371.42元； 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7,493,

628.58元；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8,000,000.00元。 同时考虑了河池化工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南松医药公司93.41%股权， 交易价格中的161,702,419.79元以河池化工公司向交易对

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余104,506,371.42元由河池化工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考虑

了河池化工公司2018年实际发生1,979,716.98元；2019年1-5月实际发生71,226.43元，其余本次交易的中介

费用没有考虑。

除上述内容需要更正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更正后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将与

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查阅。

对上述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相关人员将以此为戒，进一步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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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佘昌、陈琦:

苏州市沧浪区昌信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昌信农

贷)未如实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违反了《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一信息披露》的披露要求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构成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第六十条所述信息披露违法情形。佘昌、陈琦为昌信农贷该违法

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我局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一款的规定，决定对佘昌、陈琦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5号)。限你们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前述法律文书(联系人：乔颖，电话:

025-84575598)。 逾期即视为送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

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注有当

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

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2019年9月18日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不超过20亿

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王集团有

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634号” ）的核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19年9月17日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中的

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8.00%。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9年9月18日面向合格投资者中

的机构投资者网下发行。

特此公告。

发行人：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9-041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96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9,536,8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49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夏崇耀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乐君杰先生出席了会议；除董事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OIMS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502,859 99.9908 33,970 0.0092 0 0.0000

2、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519,789 99.9953 17,040 0.0047 0 0.0000

3、议案名称：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519,789 99.9953 17,040 0.0047 0 0.0000

4、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519,789 99.9953 17,040 0.0047 0 0.0000

5、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9,519,789 99.9953 17,040 0.0047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夏崇耀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6.02 选举夏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499,561 99.9899 是

6.03 选举乐君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499,561 99.9899 是

6.04 选举柯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6.05 选举项冠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6.06 选举谢盛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9,499,561 99.9899 是

7、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选举阎孟昆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7.02

选举刘艳森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7.03

选举王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8、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选举胡伯惠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

369,499,559 99.9899 是

8.02

选举孙平飞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

369,499,561 99.989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OIMS奖励基

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51,785,465 99.9344 33,970 0.0656 0 0.0000

2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1,802,395 99.9671 17,040 0.0329 0 0.0000

3

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51,802,395 99.9671 17,040 0.0329 0 0.0000

4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51,802,395 99.9671 17,040 0.0329 0 0.0000

5

修订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51,802,395 99.9671 17,040 0.0329 0 0.0000

6.01

选举夏崇耀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1,782,165 99.9280

6.02

选举夏峰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51,782,167 99.9280

6.03

选举乐君杰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1,782,167 99.9280

6.04

选举柯军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51,782,165 99.9280

6.05

选举项冠军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1,782,165 99.9280

6.06

选举谢盛宇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1,782,167 99.9280

7.01

选举阎孟昆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1,782,165 99.9280

7.02

选举刘艳森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1,782,165 99.9280

7.03

选举王涛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51,782,165 99.9280

8.01

选举胡伯惠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

51,782,165 99.9280

8.03

选举孙平飞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

51,782,167 99.92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

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劳正中、许洲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9-042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

路968号）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等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9名董事。经协商，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于同日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会议由夏崇耀先生主持，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七项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夏崇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夏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崇耀

委员：阎孟昆、夏峰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艳森

委员：阎孟昆、乐君杰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阎孟昆

委员：王涛、谢盛宇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涛

委员：刘艳森、柯军

以上人员任期为三年，自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夏峰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2019年9月17日至

2022年9月16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乐君杰先生、柯军先生、杜志勇先生、夏善忠先生、袁黎益先生、阮武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柯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兼），聘任周则威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均为三年，自

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乐君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为三年， 自2019年9月17日至

2022年9月16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江雪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为三年，自2019年9月

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7、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5。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9-043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等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第

十届职工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经协商，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同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对本次监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孙平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4。

2、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5。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9-044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

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等。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等。现将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夏崇耀

副董事长：夏峰

非独立董事：乐君杰、柯军、项冠军、谢盛宇

独立董事：阎孟昆、刘艳森、王涛

2、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发展委员会：夏崇耀（主任委员）、阎孟昆、夏峰

（2）提名委员会：阎孟昆（主任委员）、王涛、谢盛宇

（3）审计委员会：刘艳森（主任委员）、阎孟昆、乐君杰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涛（主任委员）、刘艳森、柯军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孙平飞

非职工代表监事：胡伯惠

职工代表监事：俞国军

上述董事、监事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均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况，任期三年，

自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三、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裁：夏峰

副总裁：乐君杰、柯军、杜志勇、夏善忠、袁黎益、阮武

董事会秘书：乐君杰

财务总监：柯军（兼）

总工程师：周则威

证券事务代表：江雪微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

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乐君杰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江雪微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乐君杰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备案并审核通过。 江雪微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为：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江南东路968号

电话：0574-86188666

传真：0574-86188666

邮箱：orient@orientcable.com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夏崇耀，男，195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EMBA，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宁波市第十五届

人大代表。 曾多次荣获全国、省级、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 、“优秀青年” 、“优秀共产党员” 、“宁波市优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等称号，荣获“全国优秀青年科技创新奖” 、“浙江省伯乐奖” 、 “宁波市科技

创新推动奖” 等。历任宁波东方通信电缆厂厂长，东方集团董事长、总裁，江西东方董事长，东方大金董事长。曾

任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北仑区人大常委，宁波市高促会副会长、浙江省青科协副会长、浙

江省总工会委员，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理事，宁波市企业联合会、宁波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宁波市

企业协会副会长，宁波市电线电缆商会会长，浙江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 现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

夏峰，男， 198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担任第十四届

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团市委常委、宁波市青联副主席，现任宁波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宁波

“创二代” 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曾荣获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课题负责人；入选首批浙江省

“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

养人员；浙江青年五四奖章、宁波市优秀共产党员、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等。 拥有专利21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

目前正在申请的发明专利3项；制定国家（行业）标准1项；获得省、部级和宁波市科技进步奖 10余项。 现任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

乐君杰，男，1977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被评为“北仑区十大创业创新青年先

锋” 、第二届“感动港城、振奋北仑” 年度候选新闻人物；荣获投资者关系优秀管理人、“金治理” 上市优秀董

秘、中国上市公司论坛金牌董秘等荣誉，历任宁波东方集团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宁波东方大金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曾任宁波市北仑区青联委员、宁波市青科协理事、浙江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常务理事、宁

波市电线电缆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柯军，男，197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东方集团资产财务部主

任、东方有限总经理、东方集团董事、财务总监；曾任宁波市青联委员等社会职务。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财务总监。

谢盛宇，女，197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省妇代会代表、北仑

区党代表等社会职务，历任宁波东方集团党委副书记、行政总监等职务，现任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多年从事企业文化建设、党建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曾荣获宁波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其中薪

酬管理成果获浙江省管理创新成果奖，OIMS企业文化建设体系获全国管理创新一等奖等荣誉。

阎孟昆，男，196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电线电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电力行业电力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历任武汉高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网电力

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500� kV及以下交联

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的研究和技术服务等工作。 现任亨通光电（600487）、杭电股份（603618）、太阳电缆

（002300）独立董事。

刘艳森，女，1958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高级经济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浙江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宁波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熟悉国

家财经方针政策、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负责所有项目的最终审核签发，2008年12月被财政部授予“全国

先进会计工作者” 称号，2010年11月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授予“资深会员” 称号，2017年7月被浙江省注册

会计师协会评为2015-2016年度优秀注册会计师。

王涛，男，196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2005� 年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商学

院学习并获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建造师。 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一次、省部级奖多次。 历任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程建设部总

经理。 现任职美钻石油钻采系统（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

孙平飞，女，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历任宁波大榭东方

线缆有限公司质检科长，宁波东方光纤通信有限公司质量厂长；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工厂支部

书记，科研中心副主任，东方电缆营销管理中心主任、品管部经理、总经办主任。 现任公司质量总监兼管理者代

表、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胡伯惠，男，196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历任宁波大榭东方线

缆有限公司生产科长，东方有限线缆分厂厂长，东方大金制造部部长，东方电缆营销管理中心主任、生产管理

中心主任、风险管控部主任；曾获得“宁波市内部审计工作先进个人” ， “基层党（工）委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

誉；现任宁波市内部审计协会理事，宁波华夏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俞国军，男，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宁波东方大金通信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长，大金通信科技（宁波）有限公司制造部长，东方电缆副总工程师、工程部经理、质量保证

部主任等职，现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杜志勇，男，196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电力部华中

局干部，香港中电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上海），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夏善忠，男， 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宁波东方通信电缆厂营销

经理，东方线缆副总经理、总经理，华夏投资董事，东方集团副总裁，本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8月30日至2016年

8月29日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袁黎益，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东方集团营销副总经理，东

方线缆副总经理，东方电缆浙江中心大区营销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阮武，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历任东方线缆生产厂长，东

方集团科研中心副主任等职，东方有限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则威，男，197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CIGRE中国国家委员会委

员、 中国标准化协会电线电缆委员会专家委员。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宁波市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 “直流

500kV光电复合海缆系统研发与产业化” ，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500kV直流

电缆关键技术” ，并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国家863计划“水下生产系统脐带缆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863计划项

目“±320kV及以下柔性输电用直流海缆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高技术船舶科研项目“深水动态脐带缆研制及

应用” 等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 先后荣获国家能源科技进步二等奖、宁波市科学技术一等奖、浙江机械

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华全国工商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2项，发表论文10余篇，

取得专利8项，其中发明专利3项。2015年入选“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工程” 。历任东方电缆副总工程师、技术

总监。 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江雪微：女，1979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级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

历任东方电缆外贸部副经理， 营销管理中心副主任， 证券法务部经理。 2010� 年 1� 月进入公司证券部工作，

2014�年 5�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资本证券

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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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增资标的名称：宁波海缆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8,6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向公司全资

子公司宁波海缆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工院”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8,600万元。 本次增

资完成后， 海工院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600万元， 公司对海工院的持股比例不

变，公司仍持有海工院10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海工院增资人民币8,600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不涉及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办理

后续相关手续等事项。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宁波海缆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02月25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高新区扬帆路999弄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9950193XT

法定代表人：张悦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港口与航道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海洋工程、水下工程的施工、技术服务；海缆、

海光缆、管线铺设安装维修；海缆、脐带缆、海缆附件的研发、技术咨询、制造、销售（制造限分支机构）；国际海

上运输业务；工程勘察、设计；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的研发、技术咨询与销售；电线电缆、电工材料、金属材料、

包装材料、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贵金属的批发和零售；普通货物仓储；自营或代理各类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该经营范围系2019年7月完成变更登记

2、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海工院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增资完成后，海工院的注册资本将

变更为人民币10,600万元。

3、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人民币8,6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海工院增资。

4、宁波海缆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2789562.14 43585896.98

负债总额 3310775.11 4358796.42

净资产 39478787.03 39227100.56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6,103,207.08 7216809.69

净利润 251,686.47 -465918.71

三、本次增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海工院已于2019年8月取得了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质，已具备承担承接相关海洋工程施工的业务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海工院的施工

装备水平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资金能力，公司对海工院增资。 本次增资系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风险可控，不会

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金额为8,600万元人民币，将根据海工院的实际资金需求分期到位。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文

件、办理后续相关手续等事项。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海工院进行增资，海工院未来的发展受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及发展趋势等客观因素的

影响，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充分关注行业及市场的变化，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

控制，降低经营和市场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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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届次：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9楼会议

室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9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9年9月17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陈锦石董事长

7、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8 2,039,078,849 54.877%

网络投票情况 39 137,683,691 3.705%

总体出席情况 47 2,176,762,540 58.5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决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为杭

州锦启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为杭州锦启等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2,171,692,475 99.77% 5,070,065 0.23% 0 0%

以上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 须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涉及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

关于为杭州锦启等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139,254,103 96.49% 5,070,065 3.51%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王婷、周芙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1号金泰大厦705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产权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

(万元)

1

重庆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9%股权

596712.49 596610.54

持有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8.47%股份、 重庆

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93.22%股权、重庆千

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重庆和平制药

有限公司100%股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410000

2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

13%股权

-- 724600

集煤炭、 电力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能源公

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售、发

电、配售电等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4198

3

重庆市南川区丰绿农产品

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

51％股权及6047.932219万

元债权

67047.28 49638.73

标的企业于2012年4月在重庆市南川区取得两

宗商服用地共358.48亩， 分别用于建设农产品

批发物流市场项目和朝天门分市场项目。其中，

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项目占地约262.6亩，容积

率1.5；朝天门分市场项目占地约95.88亩，容积

率3.0。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1363.684519


